申请法律援助律师执业所需材料

1、行政许可申请书；

2、《法律援助律师执业申请登记表》；

3、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律师资格证书、最高学历证书；

4、身份证；
5、县级以上人事编制部门出具的法律援助机构设置及核准编制的批文；
6、申请人为法律援助机构正式在编人员的证明（干部调令、干部任职通知、高校毕业生报到证等）；

7、主管司法局人事部门出具的申请人人事档案存放在本单位及申请人在所属法律援助机构工作满一年的证明；

8、小二寸近期蓝底彩色正面免冠证件照一张（注明姓名及单位名称）。
